
 

关于对深交所创业板【2018】第 114 号问询函的回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贵部问询函(创业板问询函【2018】第 114号)收悉。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维丝”“公司”)现回复如下： 

 

一、请补充说明《并购备忘录》及《购买资产协议》中关于北京洛卡的《专

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的约定及其是否存在差异，若是请结合《并购

备忘录》及《购买资产协议》的法律效力说明你公司及刘明辉等人应当遵守的约

定。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并购备忘录》中关于北京洛卡(亦称“洛卡环保”，下同)《专项审核

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的约定 

 

2014年 9月 1日，公司(甲方，下同)与刘明辉等 11人(统称“乙方”，下同)

签订的《备忘录》中关于北京洛卡《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的约定

内容如下： 

“4.就洛卡环保业绩承诺期内各年度盈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和承诺期限届满时的《减值测试报告》，原则上由甲方届时聘请的年度报告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若有变更，需经双方认可；《专项审核报告》和承诺期限届满时

的《减值测试报告》中涉及影响到乙方的重大问题，双方需充分沟通并一致认可。” 

 

详见附件《备忘录》(2014 年 9月 1日，公司与刘明辉等 11人签订)。 

 

(二)《购买资产协议》中关于北京洛卡《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



告》的约定 

 

2014年 11月 17日，公司与刘明辉等 11人签订的《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中关于北京洛卡《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的约定内容如下： 

 “5.2 各方同意，股份交割日后，洛卡环保应在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各会计年度结束后，由甲方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洛

卡环保承诺期内各年度盈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并在指定媒体

披露。” 

“5.5 如洛卡环保在业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乙方应在业绩承

诺期内的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以乙方在

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进行补偿……” 

“5.6 …… 在承诺期限届满时，三维丝将对标的股权进行资产减值测试，

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在

《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30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并在指定媒体披

露……乙方应在《减值测试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向三维丝

支付本项所述之补偿。” 

 

详见附件《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2014年 11月 17日，公司与刘

明辉等 11人签订)。 

 

(三)《并购备忘录》及《购买资产协议》中关于北京洛卡的《专项审核报

告》及《减值测试报告》的约定及其是否存在差异 

 

《并购备忘录》与《购买资产协议》关于北京洛卡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

值测试报告》的约定，存在的差异在于： 

《并购备忘录》约定，《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原则上由甲方

（三维丝，下同）届时聘请的年度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若有变更，需经双方

认可；《专项审核报告》和承诺期限届满时的《减值测试报告》中涉及影响到乙

方（刘明辉等人，下同）的重大问题，双方需充分沟通并一致认可。 



《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由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但未提及《专项审核报告》和

《减值测试报告》中涉及乙方重大问题的事项须双方一致认可。 

 

(四)《并购备忘录》及《购买资产协议》的法律效力 

 

《并购备忘录》签署于 2014 年 9月 1日，约定自公司与刘明辉等 11人签署

后，于北京洛卡股权过户至公司之日起生效；《购买资产协议》签署于 2014 年

11 月 17 日，自公司与刘明辉等 11 人签署后，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

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收购北京洛卡 100%股权事宜已通过公司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批准，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刘明

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095 号，公告

编号：2015-027），《购买资产协议》已生效；2015年 6月 19 日，交易标的北京

洛卡 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公告编号：2015-037），《并购备忘录》已生

效。截至目前，《并购备忘录》及《购买资产协议》均具有法律效力。 

 

(五)公司及刘明辉等人应当遵守的约定 

 

如上所述，截至目前，《并购备忘录》及《购买资产协议》均具有法律效力，

公司及刘明辉等人应当遵守。鉴于《并购备忘录》的生效时间晚于《购买资产协

议》的生效时间，在《购买资产协议》未对《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

中涉及影响乙方的重大问题作出约定而《并购备忘录》对此作出了补充、专门约

定的情况下，仅就《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中涉及影响乙方的重大

问题的处理上，公司及刘明辉等人应当遵守《并购备忘录》第 4条的相关规定。

但是《并购备忘录》第 4条有关“一致认可”的表述，并非意味着会计师作出《专

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结论性意见需要取得刘明辉等人的事前同意。

公司和刘明辉等人均应尊重会计师的审核意见，并根据会计师的审核意见确认北

京洛卡是否实现业绩承诺。 



 

(六)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三维丝以现金及发行股份收购北京洛卡 100%股

权事宜已通过其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厦门三维

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刘明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1095 号，公告编号：2015-027），《购买资产协议》已生效；2015

年 6 月 19 日，交易标的北京洛卡 100%股权已过户至三维丝名下（公告编号：

2015-037），《并购备忘录》已生效。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并购备忘录》及

《购买资产协议》均具有法律效力。 

如上所述，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并购备忘录》及《购买资产协议》均

具有法律效力，公司及刘明辉等人应当遵守。鉴于《并购备忘录》的生效时间晚

于《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时间，在《购买资产协议》未对《专项审核报告》和

《减值测试报告》中涉及影响乙方的重大问题作出约定而《并购备忘录》对此作

出了补充、专门约定的情况下，仅就《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中涉

及影响乙方的重大问题的处理上，公司及刘明辉等人应当遵守《并购备忘录》第

4条的相关规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注册会计师法》第六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

务所依法独立、公正执行业务，受法律保护”，因此，《并购备忘录》第 4条有关 

“一致认可”的表述，并非意味着会计师作出《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

告》结论性意见需要取得刘明辉等人的事前同意。三维丝和刘明辉等人均应尊重

会计师的审核意见，并根据会计师的审核意见确认北京洛卡是否实现业绩承诺。 

 

二、请在回复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说明关于北京洛卡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

值测试报告》是否需与刘明辉等人充分沟通并一致认可，对北京洛卡 2016 年业

绩及商誉减值进行调整是否需经北京洛卡董事会审议，以及你公司在 2017 年报

披露前关于上述事项的下一步工作安排。 

 

回复： 



 

(一)北京洛卡《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是否需与刘明辉等人

充分沟通并一致认可 

 

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被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

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其原因为：2016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洛卡和厦门洛卡

与齐星集团的合同的相关经济利益是否流入存在不确定性,对应收账款的坏账计

提和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充分无法确定。 

为保证上市公司正常经营，维护所有股东尤其是中小股民利益，公司董事会

一直致力于消除前述无法表示意见的影响。公司与会计师及北京洛卡现管理层及

原股东进行了多次的沟通，考虑到齐星集团目前已进入破产重整阶段，公司全资

子公司北京洛卡和厦门洛卡作为其债权人的齐星集团子公司长山电力、开发区电

力、电力集团的资产负债率均已达到 85%-95%，且厦门洛卡 2015 年末对上述三

家公司的应收账款在 2016 年末已全部逾期，目前公司无法确定与齐星集团相关

收入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基于前述情形，且为保持北京洛卡和厦门洛卡在对齐

星集团事件影响处理方案的一致性，公司认定全资子公司北京洛卡和厦门洛卡对

2016年与齐星集团相关的收入 1.10亿元全部不予确认，对北京洛卡的已发生合

同成本计提坏账准备，对厦门洛卡长期应收款、应收账款及已发生合同成本计提

坏账准备；同时考虑北京洛卡 2016年齐星集团事件影响及 2017 年度实际经营状

况及预期，对 2016 年北京洛卡商誉计提减值 1.68 亿。齐星集团事件导致公司

2016年报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公司前述处理方案符合经济业务实质，

既消除了 2016 年“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事项，也做实了资产，更

为谨慎、合理。 

公司董事会为保证上市公司正常经营，维护上市公司所有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民利益，经过充分论证和评估，认为齐星事件的影响应结合经济业务实质计入

2016 年度，并结合前任会计师认定、后任会计师现场工作及沟通情况，认定齐

星集团对公司的财务数据的影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要求，应把对齐星集团应收款项

及合同成本的坏账准备以及对北京洛卡商誉的减值准备应计入 2016 年度，该处



理既充分尊重客观事实，也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目前公司正全力配合会计师出具北京洛卡业绩承诺专项审核报告。如问题一

所回复，北京洛卡《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应由会计师事务所依据

法律法规独立作出，《并购备忘录》第 4 条有关 “一致认可”的表述，并非意味

着会计师作出《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结论性意见需要取得刘明辉

等人的事前同意。三维丝和刘明辉等人均应尊重会计师的审核意见，并根据会计

师的意见确认北京洛卡是否实现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 

 

(二)对北京洛卡 2016年业绩及商誉减值进行调整是否需经北京洛卡董事会

审议 

 

北京洛卡章程未就“北京洛卡业绩及商誉减值进行调整”事项是否需经北京

洛卡董事会审议作出明确规定；但因事关重大，且目前公司年度审计及商誉减值

测试工作尚未结束，公司将在年度审计工作和商誉减值测试工作完成时，及时召

集北京洛卡董事会审阅坏账和减值准备调整方案。 

 

(三)公司在 2017 年报披露前关于上述事项的下一步工作安排 

 

公司多次与刘明辉等人积极沟通，争取避免其对会计师事务所的不正当干

扰，影响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和审计调整；然而，公司始终未能获得刘明辉

等人的配合；但即便如此，公司仍将怀着诚意继续与刘明辉等人主动沟通，期待

能够妥善解决相关事宜。 

 

特此回复！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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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购备忘录》与《购买资产协议》关于北京洛卡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的约定，存在的差异在于：
	《并购备忘录》约定，《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原则上由甲方（三维丝，下同）届时聘请的年度报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若有变更，需经双方认可；《专项审核报告》和承诺期限届满时的《减值测试报告》中涉及影响到乙方（刘明辉等人，下同）的重大问题，双方需充分沟通并一致认可。
	《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由甲方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但未提及《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中涉及乙方重大问题的事项须双方一致认可。
	(四)《并购备忘录》及《购买资产协议》的法律效力
	《并购备忘录》签署于2014年9月1日，约定自公司与刘明辉等11人签署后，于北京洛卡股权过户至公司之日起生效；《购买资产协议》签署于2014年11月17日，自公司与刘明辉等11人签署后，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公司以现金及发行股份收购北京洛卡100%股权事宜已通过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刘明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095号，公告编号：2015-027），《购买资产协议》已生效；2015年6月19日，交易标的北京洛卡100%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公告编号：2015-037），《并购备忘录》已生效。截至目前，《并购备忘录》及《购买资产协议》均具有法律效力。
	(五)公司及刘明辉等人应当遵守的约定
	如上所述，截至目前，《并购备忘录》及《购买资产协议》均具有法律效力，公司及刘明辉等人应当遵守。鉴于《并购备忘录》的生效时间晚于《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时间，在《购买资产协议》未对《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中涉及影响乙方的重大问题作出约定而《并购备忘录》对此作出了补充、专门约定的情况下，仅就《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中涉及影响乙方的重大问题的处理上，公司及刘明辉等人应当遵守《并购备忘录》第4条的相关规定。但是《并购备忘录》第4条有关“一致认可”的表述，并非意味着会计师作出《专项审核报告...
	(六)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认为，三维丝以现金及发行股份收购北京洛卡100%股权事宜已通过其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并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刘明辉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095号，公告编号：2015-027），《购买资产协议》已生效；2015年6月19日，交易标的北京洛卡100%股权已过户至三维丝名下（公告编号：2015-037），《并购备忘录》已生效。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并购备忘录》及《购买资产协议》均具有法律效力。
	如上所述，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并购备忘录》及《购买资产协议》均具有法律效力，公司及刘明辉等人应当遵守。鉴于《并购备忘录》的生效时间晚于《购买资产协议》的生效时间，在《购买资产协议》未对《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中涉及影响乙方的重大问题作出约定而《并购备忘录》对此作出了补充、专门约定的情况下，仅就《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中涉及影响乙方的重大问题的处理上，公司及刘明辉等人应当遵守《并购备忘录》第4条的相关规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注册会计师法》第六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依法独立、公正执行业务，受法律保护”，因此，《并购备忘录》第4条有关 “一致认可”的表述，并非意味着会计师作出《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结论性意见需要取得刘明辉等人的事前同意。三维丝和刘明辉等人均应尊重会计师的审核意见，并根据会计师的审核意见确认北京洛卡是否实现业绩承诺。
	二、请在回复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说明关于北京洛卡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是否需与刘明辉等人充分沟通并一致认可，对北京洛卡2016年业绩及商誉减值进行调整是否需经北京洛卡董事会审议，以及你公司在2017年报披露前关于上述事项的下一步工作安排。
	回复：
	(一)北京洛卡《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是否需与刘明辉等人充分沟通并一致认可
	目前公司正全力配合会计师出具北京洛卡业绩承诺专项审核报告。如问题一所回复，北京洛卡《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应由会计师事务所依据法律法规独立作出，《并购备忘录》第4条有关 “一致认可”的表述，并非意味着会计师作出《专项审核报告》和《减值测试报告》结论性意见需要取得刘明辉等人的事前同意。三维丝和刘明辉等人均应尊重会计师的审核意见，并根据会计师的意见确认北京洛卡是否实现2016年度的业绩承诺。
	(二)对北京洛卡2016年业绩及商誉减值进行调整是否需经北京洛卡董事会审议
	北京洛卡章程未就“北京洛卡业绩及商誉减值进行调整”事项是否需经北京洛卡董事会审议作出明确规定；但因事关重大，且目前公司年度审计及商誉减值测试工作尚未结束，公司将在年度审计工作和商誉减值测试工作完成时，及时召集北京洛卡董事会审阅坏账和减值准备调整方案。
	(三)公司在2017年报披露前关于上述事项的下一步工作安排



